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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消保委交出八年“成绩单”

百城消费者满意度测评 淄博排第九
淄博12月2日讯 做好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淄博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
称“淄博市消保委”）当好消费者
的“娘家人”和“撑腰人”。成立
八年来，市消保委连续四届荣获
中消协“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
先进集体”称号。去年淄博市首
次参加全国100个城市消费者满
意度测评，取得了全国第9位、全
省第3位的优异成绩。

围绕“三项活动”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想消费者之所想，急消费者
之所急，切实为消费者办实事、
办好事，不断增强广大消费者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近年
来，淄博市消保委紧紧围绕“三
项活动”，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多形式开展消费体验。截
至目前，市消保委结合“和谐消
费教育基地、绿色生活体验基
地”（双基地）创建、“放心消费在
山东”承诺践诺活动，在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开展消费体验活动
22次，走进57家企业。

多领域开展消费调查。消
保委针对重大典型消费维权案
例，陆续开展了十大商超服务质
量调查评议活动、交通客运场站
服务体验调查活动、汽车售后及
维修服务问卷调查等有影响力
的消费调查活动。

多角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市消保委积极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查处和曝光侵权典型案例，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大调解、大维权”架构
合力维权卓有成效

近年来，淄博市消保委坚持
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理念，
将自身职责、机制和资源优势转
化为维权效能的提升，构建消费
维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三方联动，完善多元调解体
系。成立八年来，市消保委将人
民调解机制引入消费纠纷领域，
有效地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与
司法调解联动衔接，减少维权成
本，完善社会矛盾多元调解体
系。今年4月，市消保委与市市
场监管局、市司法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消费纠纷
调解工作机制的意见》，依托区、
县消费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

在市场监管所设置“消费纠纷调
解工作室”，村居、社区建立消费
维权服务联络站，确保辖区消费
纠纷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协同共治，构建“大调解、大
维权”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平台
作用，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推行消费投诉和解机制，成立淄
博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协调
指导委员会，政府部门、社会组
织、群众、企业主体共同参与的

“大调解、大维权”的协同共治新
格局基本形成。八年来，淄博市
消保委各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投诉
21.16万件；市及区县消保委共受
理消费者咨询3.7万件，投诉1.6万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345.61万元；全市86个消保委分
会和560个消费维权服务联络站
以及市场经营主体内的消费维权
平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苑伟
李海荣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建立常态化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评估机制工作要求，中国
消费者协会从2017年开始
组织开展城市消费者满意度
测评工作，其目的是通过满
意度测评，真实反映消费者
对于消费市场的评价和需
求，查找和分析影响消费满
意度提升的问题和短板，为
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消
费环境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2019年淄博市首次入选，最
终在100个城市测评中排名
全国第9，全省第3。今年，淄
博市继续被列为消费者满意
度测评城市，为持续推进消
费环境改善，全面促进消费，
激发消费潜力，力争将淄博
市建成消费环境最安全、最
放心，消费者最满意的城市
之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
献智慧和力量，现向全社会
发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参与，主动作
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全面促进消费，改善消费环
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做出了重要部署。消保
委组织作为对商品和服务的
社会监督者，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者，积极做好消费者满
意度提升工作，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职责。各委员单位要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
称《消法》）和《山东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履行法律义务，牢固树立“放
心消费在淄博”创建主体理
念，大力开展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加强对消费环境和消
费供给短板的改进管理，提
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效
能，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愿
消费、放心消费。

二、诚信经营，放心消

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市市
场经营主体要进一步提高商
品和服务质量，珍视服务信
誉，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多样
化需求。建立并落实进货查
验制度，按规定要求供货商
提供并留存营业执照、许可
证、产品生产审批等必要文
件，不购进无厂名、厂址、生
产日期的“三无”商品。严格
执行商品“三包”及相关规
定，建立健全消费维权制度，
认真对待消费者意见建议，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
现投诉不出经营场所基本化
解的工作目标，引领带动本
行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
赞誉。

三、齐抓共管，协同联
动。消费维权是一项社会系
统工程，各委员执法单位要
建立密切配合、互通信息、有

效磋商、分流转办、社会共治
的互动协作机制。要强化监
管执法，严厉打击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强
化消保委基层组织，特别要
加强消保委分会、消费维权
服务联络站即：“一会一站”
的规范化建设，建成区县、乡
镇、消费维权服务联络站三
级联动高效便民的基层消费
维权网络，切实提高全市消
费维权工作的便利效能化水
平。提升12345市民热线办
理工作质量和水平，建立投
诉举报快速回应机制，实现
投诉举报即时分送、24小时
回应，力争办理过程和办理
结果100%满意，实现消费维
权工作效能最大化，切实提
高消费者满意度。

四、加强宣传，扩大影
响。持续加强与媒体的通力
合作。希望媒体委员单位充
分发挥好宣传与监督作用，

围绕“放心消费在淄博”创建
工作广泛宣传，引导推动市
场经营主体参与放心消费创
建，向社会和广大消费者作
出放心消费的郑重承诺，提
升“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在社
会的影响力。倡导各委员单
位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尤其是
老人、儿童和广大农村消费
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消费教育
体验活动，做好《消法》宣传，
引导科学、健康、理性消费，
不断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
水平，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
满意度。

各委员单位，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提高消费者满意
度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
我们共同努力，凝集力量，共
创安全放心满意的消费环
境，为建设品质淄博、活力淄
博、时尚淄博贡献力量！

2020年12月2日

淄博市消保委举办“关爱老年人 维权进社区”活动。

倡议书

淄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凝聚你我力量 共创放心消费环境

淄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届全委会召开
淄博12月2日讯 为进一步

推进淄博消费维权工作，凝聚淄
博市各界力量，营造淄博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按照《淄博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章程》要
求，12月2日上午，淄博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届全体委
员会议在齐盛宾馆国际厅召开。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
视员朱昆峰、山东省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尹强民、淄博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袁良参加会议并讲话。
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明亮代表第一届全
委会作工作报告；对《淄博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章程》修正
案进行审议表决；对第二届全委
会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监
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委员
进行选举表决；宣布第二届全委
会全体委员。

第二阶段，企业委员代表山
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淄
博信誉楼百货有限公司、山东聚
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分别进行
交流发言；共同发起“凝聚你我力
量 共创放心消费环境”倡议；新
当选的市第二届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主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郭庆讲话。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文思 通讯员 苑伟 李海荣 淄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全体委员会议。

通讯员 贾莹


